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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股公司投资建设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云南云天化聚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磷新材”）碗厂磷矿1,000万吨/

年采矿工程。
● 投资金额：公司按35%的持股比例履行对参股公司聚磷新材的股权出资义务，截至公告日，认

缴出资70,000万元，已实缴出资45,500万元。由聚磷新材投建碗厂磷矿采矿工程项目，后续，公司将
根据项目建设情况和聚磷新材融资进度决定是否增加投资。

● 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认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项目尚需有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

● 相关风险提示：
1.项目建设进度及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本项目目前处于筹备阶段，尚未开始建设，项目实施尚需履行部分行政审批手续，能否按计划实

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建设期长，受政策调整、环保管控、市场变化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建设
进度、项目收益存在不及预期的风险。

2.项目资金保障风险
本项目建设资金需求量大，聚磷新材除了使用实收注册资本外，对后续资金需求，能否及时足额

筹集资金存在不确定性。
3.下游配套建设项目风险
本项目下游配套建设项目尚处于规划论证中，存在不能完全实施风险；同时，下游配套项目存在

行业竞争加剧、项目产品价格下跌、实施效果不及预期的风险。
4.采矿安全技术风险
本项目磷矿实施地下深井开采，技术难度较大，安全风险高。
5.工程建设风险
本项目基建工程量大，联合施工协同要求高，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交易概况
1. 本次交易概况
为加快开发利用云南省镇雄县碗厂磷矿资源，推进镇雄磷基新材料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产业集群

项目建设，公司参股子公司聚磷新材拟在碗厂磷矿投资建设1,000万吨/年磷矿采矿工程项目，项目总
投资估算816,940.95万元（含已支付探矿权、采矿权获取相关费用98,090.38万元、部分流动资金及本
次新增报批投资估算706,408.22万元，具体以实际投资金额为准）。目前，公司按35%的持股比例履
行对聚磷新材的出资义务，认缴出资70,000万元，已实缴出资45,500万元。

聚磷新材为公司持股35%的参股子公司，于2025年12月取得云南省镇雄县碗厂磷矿采矿权，委
托可研编制单位完成了碗厂磷矿采矿工程前期可研论证，具备本次项目启动实施条件。

2. 本次交易的要素

投资类型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金额

出资方式

是否跨境

□新设公司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未持股公司

R投资新项目

□其他：_________
云南云天化聚磷新材料有限公司碗厂磷矿1,000万吨/年采矿工程项目

R已确定，具体金额：项目总投资估算 816,940.95万元，具体以实际投资金额为准（含已支付探矿

权、采矿权获取相关费用 98,090.38万元、部分流动资金及本次新增报批投资估算 706,408.22万

元）。

□ 尚未确定

R现金

R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R银行贷款

□其他：_____
□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

□股权

□其他：______
□是R否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年5月14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

公司投资建设1000万吨/年磷矿采矿工程项目的议案》，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并同
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026年5月14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公司投资
建设1000万吨/年磷矿采矿工程项目的议案》。

上述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尚需有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
（三）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云南云天化聚磷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291991210H
成立时间：2023年6月25日
注册地：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凤凰街道办事处二环西路荷花蒂斯1幢1502号
法定代表人：王宗勇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0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矿物洗选加工；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肥料销售；非金属废料和碎屑
加工处理；新材料技术研发；化工产品销售等。

股权结构：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5%，公司持股35%，昭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9%，镇雄产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

截至2025年12月31日，聚磷新材经审计资产总额124,647.11万元，负债总额68,221.50万元，净
资产56,425.61万元，资产负债率54.73%；2025年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454.99万元。

聚磷新材于2025年12月取得碗厂磷矿采矿权许可证。矿权面积23.1564平方公里，开采矿种为
磷矿、氟，采用地下开采方式，开采深度1,836.8米至450米，有效期限至2040年12月，矿权边界清晰
无争议。截至2025年2月，矿权内累计查明资源量24.38亿吨，磷矿石平均品位22.54%（详见公司临
2025-085号公告）。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内容

建设地点

项目总投资金额

上市公司投资金额

项目建设期

预计开工时间

预计投资收益率

是否属于主营业务范围

投资新项目

聚磷新材碗厂磷矿1,000万吨/年采矿工程

1,000万吨/年地下采矿工程及配套供电系统、供水系统、运输系统、办公生活区及矿区公

用辅助设施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碗厂镇

816,940.95万元，具体以实际投资金额为准（含已支付探矿权、采矿权获取相关费用 98,
090.38万元、部分流动资金及本次新增报批投资估算706,408.22万元）。

公司按35%的持股比例履行对聚磷新材的出资义务，认缴出资70,000万元，已实缴出资

45,500万元。

基建工期5年

2026年12月

12.81%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

是 □否

（二）各主要投资方出资情况
聚磷新材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130,000万元，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完成注册资本

实缴。后续资金需求，聚磷新材可以通过包括不限于银行贷款、股东增资或借款、引入新投资者等方
式筹集资金。

（三）项目目前进展情况
本项目目前处于筹备阶段，尚未开始建设。
（四）项目市场定位及可行性分析
1. 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地方发展规划
2023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推进磷资源高效高值利用实施方案》，明确提

出到2026年磷矿资源综合利用率显著提升、绿色化水平持续提高的发展目标。该项目全面践行国家
政策导向，被列为云南省2026年度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将有效利用地方资源优势推动产业高质量
发展，打造磷化工产业新质生产力。

2. 依托项目资源推进磷化工产业链发展
目前，磷矿石的供需格局正从传统农业磷复肥单引擎向“农业+新能源”双轮驱动转型过渡。农

业端对磷资源的需求基数大、刚性强，新能源领域对磷资源的需求在显著增长，近年国内磷矿供应虽
然略有增长，但供需仍然呈偏紧状态。

碗厂磷矿巨大的资源储量和较好的矿石品位，为项目规模化、集约化开发提供了坚实的核心资
源支撑。本项目建设投产后生产的磷矿，将规划配套建设选矿工程生产高品位磷精矿，用于生产精
制磷酸、磷酸铁、磷酸铁锂等新能源材料，黄磷及下游高品质磷酸、磷系阻燃剂等高附加值产品，水溶
性肥料、缓控释肥等新型磷复肥，根据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需求布局其他高质高效磷氟化工产品。
上述磷矿下游配套建设项目尚处于规划论证中，存在不能完全实施的风险；同时，下游配套项目存在
行业竞争加剧、产品价格下跌、实施效果不及预期的风险。

本项目通过矿化一体全产业链运营模式，建立资源和成本优势，推动磷资源利用从基础肥料向
新能源电池材料等高附加值领域延伸，全面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产业链竞争力。

3. 项目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
2023年3月，公司与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集团”）、昭通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和镇雄工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聚磷新材料，依法获取云南
镇雄碗厂磷矿探矿权、采矿权，开发磷矿资源和建设磷基新材料产业。该事项形成与公司磷矿采选
业务的潜在同业竞争。为有效解决潜在同业竞争，云天化集团承诺，在符合政策法规、保障上市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前提下，待合资公司取得合法有效的采矿许可证后3年内，将合资公司的控制权优
先注入上市公司（详见公司临2023-039号公告）。

2025年12月，合资公司已取得云南省自然资源厅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采矿权）》和《采矿许可
证》（详见公司临2025-085号公告）。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承诺，在取得采矿权后 3年内将聚磷新材控制权注入上市公司。
本次项目建设是公司实施“十五五”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后续的选矿、一体化磷化工项目正加快立
项论证和准备工作，项目规划深加工产品将实现磷资源的全量化深度利用，进一步增强公司磷化工
全产业链发展优势。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聚磷新材控制权将注入公司，本次参股公司投资事项将有效提升公司磷资源保障能力，充

分发挥公司磷化工资源、技术及产业链协同优势，持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对
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本次参股公司投资事项预计当前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主营业务。
未来聚磷新材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后，将成为公司一段时间内的重点投资项目，相关建设与运营将相
应增加公司的资本性开支规模。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一）项目建设进度及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本项目目前处于筹备阶段，尚未开始建设，项目实施尚需履行部分行政审批手续，能否按计划实

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建设期长，受政策调整、环保管控、市场变化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建设
进度、项目收益存在不及预期的风险。聚磷新材积极合规推进各项审批，制定详细的进度计划，建立
进度预警机制，明确关键节点责任，保障项目按计划推进；项目建成投产后，科学统筹上下游产业链
协同，优化生产组织方式，最大限度发挥项目效益。

（二）项目资金保障风险
本项目建设资金需求量大，聚磷新材除了使用实收注册资本外，对后续资金需求，能否及时足额

筹集资金存在不确定性。聚磷新材可以通过包括不限于银行贷款、股东增资或借款、引入新投资者
等方式筹集资金，根据项目建设进度，确保资金需求。

（三）下游配套建设项目风险
本项目下游配套建设项目尚处于规划论证中，存在不能完全实施风险；同时，下游配套项目存在

行业竞争加剧、项目产品价格下跌、实施效果不及预期的风险。聚磷新材将加强对下游项目可行性
研究、市场分析和技术方案论证，保障项目有效实施，优化成本控制，提升产品竞争力。

（四）采矿安全技术风险
本项目磷矿实施地下深井开采，技术难度较大，安全风险高。项目建设中，聚磷新材将加强新技

术研究应用，利用数字化模型科学规划与设计施工工艺，强化动态调控管理，有效控制安全风险。
（五）工程建设风险
本项目基建工程量大，联合施工协同要求高，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工程建设中，聚磷新

材将强化施工安全管理，细化施工组织方案，加强施工过程中的地质勘察与动态调整，有效控制建设
施工中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5255 证券简称：天普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3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于2026年1月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公司于2026年1月9日收到中国

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222026002号），因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涉嫌重大
遗漏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
对公司进行立案。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
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目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本次立案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和管理造成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相关信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用高分子流体管路系统及密封系统零
件及总成，主要应用于传统油车整车制造，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股东中昊芯英无资产
注入计划。

● 股东中昊芯英无资产注入计划。经公司与股东中昊芯英再次确认，截至目前，中昊芯英没有
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没有在
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明确计划，
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明确重组计划。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相关信息对二级市场交
易的风险。

● 股东中昊芯英自身现有资本证券化路径与上市公司无关。经公司与股东中昊芯英再次确认，
截至目前，中昊芯英已启动独立自主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相关工作，现已进入股份制改制（股
改）过程阶段。中昊芯英自身现有资本证券化路径与上市公司无关。截至目前，未来36个月内，中昊
芯英不存在通过上市公司借壳上市的计划或安排。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相关信息对二级市场
交易的风险。

● 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波动较大。2026年5月11日，公司股价涨停。5月12日，公司股价继续上
涨3.26%；5月13日、5月14日、5月15日，公司股价连续下跌6.68%、5.70%、0.94%，鉴于近期公司股票
价格短期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较大，期间已累积巨大交易风险，现已严重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公司股价
未来随时有快速下跌的可能。公司股票价格自 2025 年 8 月 22 日至 2026 年 5 月 15 日累计上涨
283.26%，其间已累积巨大交易风险，目前公司股价已严重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未来随时有快速下
跌的可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 公司股票交易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严重异常波动情形。2025年8月22日至2026年5
月15日期间，公司股票交易13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2次触及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公司
已累积发布37次异常波动、严重异常波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提示股票交易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 公司市盈率和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截至 2026年 5月 15日，公司收盘价为 102.10
元/股，最新市盈率为 910.13倍，最新市净率为 16.84倍，公司所处的汽车零部件行业市盈率为 31.86
倍，市净率为3.29倍，公司市盈率和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市盈率高
于行业市盈率的风险。

● 公司经营业绩下滑风险。202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838.69万元，同比减少6.99%；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14.66万元，同比减少20.9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494.18万元，同比减少20.89%。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变动主要受下游整车市
场需求变化、产品结构调整、新项目量产节奏、原材料价格波动及规模效应等因素综合影响。2026年
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199.97万元，同比下降11.2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7.99万元，同比下降 127.2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0.91万
元，同比下降73.00%。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变动主要系销售减少、支付天普控股借款利息、滞纳金及
补缴所得税款所致。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业绩下滑的风险。

● 公司于2026年1月收到上交所的问询函。公司于2026年1月1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
的《关于对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换届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6】005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及相关方、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认真、审慎核实函
件所涉事项，认为本次公司董事会换届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程序合法合规，人员安排合理审
慎，兼顾了治理优化与业务稳定。相关人员任职资格符合规定，其任职未损害上市公司独立性，与相
关方前期承诺及披露内容不存在冲突。对于立案调查事项，提名委员会已建立持续评估与应对机
制，以维护公司治理稳定。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7日披露的《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相关
信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 公司于2026年1月收到上交所出具的监管警示决定书。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出具的上证公函【2025】4137号《关于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规的
监管工作函》。2026年1月5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上证公监函【2026】0001号《关于对宁
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高度重视，
向公司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通报、传达。公司立即开展整改工作，结合决定书指出的违规
事项，就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中存在的合规隐患进行深入排查和整改。同时，公司深刻吸取经验，
拟全面梳理公司内部管理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杜绝此类失误再次发生，切实提高公司信息
披露和规范运作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相关信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 公司于2026年1月补缴完毕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581.19万元。公司于2026年1月31日披露
了《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缴纳税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公司经自查发
现，因对税收政策适用条件理解存在偏差，错误享受了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公司需补缴企业所
得税及滞纳金合计581.19万元。其中补缴企业所得税348.33万元，滞纳金232.86万元。本次补缴企
业所得税及滞纳金将计入公司2026年当期损益，预计将减少公司2026年度净利润约581.19万元，最
终以2026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截至目前，公司已按要求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完毕，该
次涉税事项不涉及行政处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相关信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 公司无开展人工智能相关业务的计划，与股东中昊芯英未签订任何框架性合作协议。市场传
言，公司已与股东中昊芯英签订框架性合作协议，开展人工智能相关业务。经公司自查，截至目前，
公司无开展人工智能相关业务的计划；并与股东中昊芯英确认，截至目前，公司未与股东中昊芯英签
订任何框架性合作协议或类似协议。截至目前，中昊芯英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用高分子流体管路系
统及密封系统零件及总成，主要应用于传统油车整车制造，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相关信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 天普欣才当前经营范围不包含人工智能，截至目前公司及天普欣才均没有人工智能相关的技
术或研发人员储备，并无开展人工智能相关业务的计划。当前，天普欣才的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橡胶制品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
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模具制造；橡胶制品销售；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截至目前，公司及天普欣才均没有人工智能相
关的技术或研发人员储备，并无开展人工智能相关业务的计划。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相关信息
对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 外部流通盘相对较小，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13,408万股，公司控股
股东浙江天普控股有限公司、中昊芯英及方东晖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9,156.0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8.29%；公司剩余外部流通盘较小，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公司于2026年1月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
公司于 2026年 1月 9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222026002

号），因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涉嫌重大遗漏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工
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目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
活动正常有序开展，本次立案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造成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
述相关信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二、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用高分子流体管路系统及密封系统零件及总成，主要应用于传统油车整车

制造，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股东中昊芯英无资产注入计划。
三、股东中昊芯英无资产注入计划
经公司与收购方股东中昊芯英再次确认，截至目前，中昊芯英收购方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
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明确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
置换资产的明确重组计划。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相关信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四、股东中昊芯英自身现有资本证券化路径与上市公司无关
经公司与股东中昊芯英再次确认，截至目前，中昊芯英已启动独立自主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IPO）相关工作，现已进入股份制改制（股改）过程阶段。中昊芯英自身现有资本证券化路径与上市
公司无关。截至目前，未来36个月内，中昊芯英不存在通过上市公司借壳上市的计划或安排。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相关信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五、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波动较大
2026年5月11日，公司股价涨停。5月12日，公司股价继续上涨3.26%；5月13日、5月14日、5月

15日，公司股价连续下跌6.68%、5.70%、0.94%，鉴于近期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六、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较大，期间已累积巨大交易风险，现已严重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公司股
价未来随时有快速下跌的可能

公司股票价格自2025年8月22日至2026年5月15日累计上涨283.26%，其间已累积巨大交易风
险，目前公司股价已严重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未来随时有快速下跌的可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七、公司股票交易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2025年8月22日至2026年5月15日期间，公司股票交易13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2次触及

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公司已累积发布37次异常波动、严重异常波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提
示股票交易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八、公司市盈率和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截至2026年5月15日，公司收盘价为102.10元/股，最新市盈率为910.13倍，最新市净率为16.84

倍，公司所处的汽车零部件行业市盈率为31.86倍，市净率为3.29倍，公司市盈率和市净率显著高于
行业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市盈率高于行业市盈率的风险。

九、公司经营业绩下滑风险
202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838.69万元，同比减少6.9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614.66万元，同比减少20.9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494.18
万元，同比减少20.89%。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变动主要受下游整车市场需求变化、产品结构调整、新
项目量产节奏、原材料价格波动及规模效应等因素综合影响。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199.97 万元，同比下降 11.2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7.99 万元，同比下降
127.2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00.91万元，同比下降73.00%。公
司营业收入及利润变动主要系销售减少、支付天普控股借款利息、滞纳金及补缴所得税款所致。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业绩下滑的风险。

十、公司于2026年1月收到上交所的问询函
公司于2026年1月1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换届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6】0054号）。公司及相关方、公司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已认真、审慎核实函件所涉事项，认为本次公司董事会换届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程序
合法合规，人员安排合理审慎，兼顾了治理优化与业务稳定。相关人员任职资格符合规定，其任职未
损害上市公司独立性，与相关方前期承诺及披露内容不存在冲突。对于立案调查事项，提名委员会
已建立持续评估与应对机制，以维护公司治理稳定。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7日披露的《宁波市天
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相关信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十一、公司于2026年1月收到上交所出具的监管警示决定书
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上证公函【2025】4137号《关于宁波市天普

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规的监管工作函》。2026年1月5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出具的上证公监函【2026】0001号《关于对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
管警示的决定》，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高度重视，向公司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通报、传
达。公司立即开展整改工作，结合决定书指出的违规事项，就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中存在的合
规隐患进行深入排查和整改。同时，公司深刻吸取经验，拟全面梳理公司内部管理情况，制定有针对
性的防范措施，杜绝此类失误再次发生，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上述相关信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十二、公司于2026年1月补缴完毕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
公司于2026年1月31日披露了《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缴纳税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6-012）。公司经自查发现，因对税收政策适用条件理解存在偏差，错误享受了企业所得税
税收优惠政策，公司需补缴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合计 581.19万元。其中补缴企业所得税 348.33万
元，滞纳金232.86万元。本次补缴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将计入公司2026年当期损益，预计将减少公
司2026年度净利润约581.19万元，最终以2026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截至目前，公司已按要
求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完毕，该次涉税事项不涉及行政处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相关信
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十三、公司无开展人工智能相关业务的计划，与股东中昊芯英未签订任何框架性合作协议
市场传言，公司已与股东中昊芯英签订框架性合作协议，开展人工智能相关业务。经公司自查，

截至目前，公司无开展人工智能相关业务的计划；并与股东中昊芯英确认，截至目前，公司未与股东
中昊芯英签订任何框架性合作协议或类似协议。截至目前，中昊芯英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用高分子
流体管路系统及密封系统零件及总成，主要应用于传统油车整车制造，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
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相关信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十四、天普欣才当前经营范围不包含人工智能，截至目前公司及天普欣才均没有人工智能相关
的技术或研发人员储备，并无开展人工智能相关业务的计划

当前，天普欣才的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橡胶制品制造；汽车零部件研
发；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模具制
造；橡胶制品销售；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目前，公司及天普欣才均没有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或研发人员储备，并无开展人工智能相关业
务的计划。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相关信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十五、外部流通盘相对较小，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13,408万股，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天普控股有限公司、中昊芯英及方东晖

合计持有公司股票9,156.0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29%；公司剩余外部流通盘较小，可能存在非理
性炒作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和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特此公告。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1366 证券简称：利群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2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83号金鼎大厦37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8
524,218,643
54.620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徐瑞泽女士主持。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8人，董事李卫红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
2、董事会秘书吴磊列席本次会议；副总裁卢翠荣、总裁助理张远霜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21,835,275
比例（%）

99.5453

反对

票数

1,619,468
比例（%）

0.3089

弃权

票数

763,900
比例（%）

0.145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21,708,975
比例（%）

99.5212

反对

票数

1,618,068
比例（%）

0.3086

弃权

票数

891,600
比例（%）

0.170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6,053,768
比例（%）

97.6467

反对

票数

2,507,868
比例（%）

1.7999

弃权

票数

771,000
比例（%）

0.553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21,707,575
比例（%）

99.5209

反对

票数

1,619,468
比例（%）

0.3089

弃权

票数

891,600
比例（%）

0.170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22,122,975
比例（%）

99.6002

反对

票数

1,616,168
比例（%）

0.3083

弃权

票数

479,500
比例（%）

0.091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任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21,713,975
比例（%）

99.5222

反对

票数

1,613,068
比例（%）

0.3077

弃权

票数

891,600
比例（%）

0.1701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21,647,175
比例（%）

99.5094

反对

票数

2,091,968
比例（%）

0.3990

弃权

票数

479,500
比例（%）

0.0916
8、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21,707,575
比例（%）

99.5209

反对

票数

1,622,568
比例（%）

0.3095

弃权

票数

888,500
比例（%）

0.1696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285,698
比例（%）

98.2256

反对

票数

2,033,468
比例（%）

1.4340

弃权

票数

482,600
比例（%）

0.3404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21,708,975
比例（%）

99.5212

反对

票数

1,618,068
比例（%）

0.3086

弃权

票数

891,600
比例（%）

0.1702
1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20,944,575
比例（%）

99.3754

反对

票数

2,501,068
比例（%）

0.4771

弃权

票数

773,000
比例（%）

0.1475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351,037,833

152,422,025

18,663,117

1,859,000

16,804,117

比例（%）

100.0000

100.0000

89.9046

69.8124

92.8612

反对

票数

0

0

1,616,168

623,749

992,419

比例（%）

0.0000

0.0000

7.7854

23.4241

5.4842

弃权

票数

0

0

479,500

180,100

299,400

比例（%）

0.0000

0.0000

2.3100

6.7635

1.6546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6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

度薪酬发放情况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年度

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聘任 2026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公司及

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公司及

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及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关于制定＜利群商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4,039,002

134,806,802

135,222,202

134,813,202

134,746,402

134,806,802

134,801,802

134,808,202

134,043,802

比例（%）

97.6122

98.1713

98.4738

98.1760

98.1273

98.1713

98.1677

98.1723

97.6157

反对

票数

2,507,868

1,619,468

1,616,168

1,613,068

2,091,968

1,622,568

2,033,468

1,618,068

2,501,068

比例（%）

1.8263

1.1793

1.1769

1.1746

1.5234

1.1816

1.4808

1.1783

1.8213

弃权

票数

771,000

891,600

479,500

891,600

479,500

888,500

482,600

891,600

773,000

比例（%）

0.5615

0.6494

0.3493

0.6494

0.3493

0.6471

0.3515

0.6494

0.563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0为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2、议案 3，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钧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青岛利群投资有限公司、徐恭

藻、赵钦霞、徐瑞泽、胡培峰、胥德才、高伟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3、议案9为关联交易议案，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钧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青岛利群投资

有限公司、徐恭藻、赵钦霞、徐瑞泽、高伟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萍、孙志芹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758 证券简称：赛分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1
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陆民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7.11%
7.00%

是□ 否√
是□ 否√

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陆民先生出具的《关
于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告知函》，陆民先生于2026年5月13日至2026年5月15日期间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48,5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由29,601,000
股减少至 29,152,486股，持股比例由 7.11%减少至 7.00%，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陆民先生仍处于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间，具体情况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陆民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陆民先生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陆民

变动前股数（万
股）

2,960.1000

变 动 前 比 例
（%）

7.11

变动后股数（万
股）

2,915.2486

变 动 后 比 例
（%）

7.00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请
注明）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6/5/13-2026/5/15

资金来源（仅增
持填写）

不适用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股东陆民先生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

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0）。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
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陆民先生前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及股东将继续严格遵守
减持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301539 证券简称：宏鑫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1
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及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通知于2026年

4月25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5日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江口街道德俭路75号1幢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王文志先生
7、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8、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8日。
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述职。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8人，代表股份68,010,7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95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67,879,5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864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3人，代表股份131,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8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人，代表股份131,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3人，代表股份131,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86％。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会议由公司王文志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对

会议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经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67,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6％；反对4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5％；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1994％；反对 42,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3440％；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456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68,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4％；反对4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8％；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5799％；反对4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1.9635％；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456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68,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4％；反对4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8％;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5799％；反对4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1.9635％；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456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68,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4％；反对4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8％;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5799％；反对4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1.9635％；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456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68,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4％；反对4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8％;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5799％；反对 4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9635％；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456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67,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6％；反对4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5％;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1994％；反对 42,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3440％；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456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67,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6％；反对4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5％;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1994％；反对4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32.3440％；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456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68,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4％；反对4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8％;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5799％；反对4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1.9635％；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456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茜芝律师、张晓剑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301511 证券简称：德福科技 公告编号：2026-041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马科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述职。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630,322,0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

量为2,747,296股，该等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27,574,704股。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合计239,858,401股，占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27,574,704
股的38.219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16,597,89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27,574,704股的34.513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77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3,260,5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27,574,704股的3.7064%。

（二）中小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6,577,3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27,574,704股的1.0481%。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4,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27,574,704
股的0.0007%；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7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6,573,28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27,574,704股的1.0474%。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9,845,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反对8,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9,839,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2％；反对 14,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58,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42％；反对 1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0％；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8％。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9,845,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反对8,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9,844,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反对9,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杨振华、徐贝凝出席了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